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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证机关：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发证日期：2020 年 2 月 28 日 

 



 

 

 

 

沪环保许防〔2020〕212号 

 

法人名称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邹继新 

住所      上海市宝山区富锦路 885 号 

有效期 自 2020 年 3 月 1 日 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 

经营设施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富锦路 885 号 

核准经营规模  10000 吨/年 

核准经营方式  收集、贮存、处置 

初次发证日期：2019 年 2 月 28 日 

 

    核准经营危险废物类别 

废物类别 废物代码 危险废物 

HW08 废矿物

油含矿物油

废物 

全 略 

HW09 油/水、

烃/ 水混合

物 或乳化液 

全 略 



HW11 精（蒸）

馏 残渣 
全 略 

HW12 染料、

涂料废物 
全 略 

HW13有机树

脂类废物 
全 略 

HW49 

其他废物 

900-039-49 化工行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活性炭 

900-041-49 
含有或沾染毒性、感染性危险废物的废弃

包装物、容器（可焚烧）、过滤吸附介质 

 

（本页以下空白） 



一、技术人员和业务人员 

1、技术人员 

姓名 专业 职称 用工状态 岗位 

曹小兵 给排水 工程师 全职 区域工程师 

苏俊杰 
冶金热能与

环保 
工程师 全职 区域工程师 

邵云生 冶金机械 
高级工

程师 
全职 区域工程师 

2、业务人员 

姓名 联系电话 手机 

管经 13651677883 56391109 

李巍 13917624570 56391081 

徐明 13601855409 56391081 

 

二、包装和容器、运输、厂内临时贮存 

1、包装和容器：袋装、桶装或槽车 

2、运输方式：委托运输 

3、厂内临时贮存场所和设施：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占地面积约

5740 m2，包括两座危险废物贮存仓库，其中 1#危险废物贮存仓

库建筑面积约 675 m2，主要贮存回转窑项目危废。 



三、主要工艺和设备清单 

1、主要工艺 

回转窑项目采用回转窑+二燃室焚烧工艺。物料进入

回转窑后，与空气接触，完成加热、蒸发、热解过程，

废弃物在挥发份挥发气化的同时进行燃烧，挥发产生大

量可燃气体进入二燃室，在过量燃烧空气的作用下完成

完全燃烧。炉渣经冷渣机冷却处理后进入全封闭式胶带

机，然后利用斗式提升机和两级螺旋输送机将炉渣送到

渣仓内。飞灰经二燃室、余热锅炉和布袋除尘器排灰进

入各灰管下的刮板机后，通过螺旋输送机集中输送至飞

灰缓冲仓，然后通过仓下的连续输送泵将飞灰输送到灰

仓后进吨包机打包。 

 

2、设备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设备规格 数量 

1 回转窑 3200mm*18000mm 1 

2 二燃室 4000mm*13300mm 1 

3 回水泵 0.5m³/min×20m×3kw 2 

4 循环水泵 140m³/h×40m×30kw 2 

5 稳定器水泵 12m³/h×60m×11kw 2 

6 坑排水泵 0.5m³/min×10m×3.7kw 2 



7 空压机 21m³/min×0.7MPa×132kw 2 

8 冷却塔 150t/h×5.5kw 1 

9 主引风机 67000m
3
/h×7500Pa×200kw 1 

10 热吹扫风机 30Nm³/min×1471Pa(150mmHg)×

2.2kw 

1 

11 加热器 22kw 1 

12 二次炉助燃风机 6000Nm³/h×4300Pa×15kw 1 

13 回转炉助燃风机 65Nm³／min×2452Pa(250mmHg)

×5.5kw 

1 

14 预热空气风机 16000Nm³／h×6000Pa×45kw 1 

15 水冷滚筒式冷渣机 φ1360×7600mm，电机功率 15kW 1 

16 全封闭式胶带机 B500×13750mm，电机功率 7.5kW 1 

17 双轴搅拌加湿机 装车能力 30t/h，电机功率

16.75kW 

1 

18 旋风分离器排灰 1t/h×0.4kw 1 

19 螺旋输灰机 6t/h×2.2kw 3 

20 斗式灰提升机 6t/h×3kw 1 

21 灰冷却机 5t/h×3.7kw 2 

22 回转炉排灰装置 5t/h×0.75kw 1 

23 回转炉驱动装置 37kw <VS 电机> 1 

24 灰移送机 1t/h×1.5kw 2 

25 二次炉排灰装置 1t/h×0.4kw 1 

26 预热器排灰装置 1t/h×0.4kw 2 

27 2号预热器灰移送机 1t/h×0.75kw 1 



28 稳定器排灰浆装置 1t/h×0.75kw 1 

29 电除尘排灰装置 1t/h×0.4kw 1 

30 电除尘灰移送机 1t/h×1.5kw 1 

31 电除尘灰排出输送机 1t/h×1.5kw 1 

32 电除尘锤打装置 0.2kw 8 

33 污泥投入装置 10t/h×3.7kw 1 

34 污泥定量装置 10t/h×1.5kw 1 

35 污泥供给斗切出机 10t/h×7.5kw <VS 电机> 1 

36 污泥移送机 10t/h×5.5kw 2 

37 污泥料斗切出机 10t/h×7.5kw 6 

38 1号灰斗排灰装置 20t/h×1.5kw 1 

39 2号灰斗排灰振动机 20t/h 1 

40 2号灰斗闸板机 0.75kw 1 

41 无尘装车机电动葫芦 1t×1.5kw  1 

42 无尘装车机绞叶电机 2.2kw 1 

43 无尘装车机螺旋输送

机 

30t/h×11kw 1 

44 1号灰斗排灰装置 20t/h×1.5kw 1 

45 圆盘给料机（变频控

制） 

380V，0.75kW 1 

46 螺旋输送机 FS250，L=13m，功率 15kW 1 

47 低压连续输送泵 JSB150，功率 5.5kW 1 

48 吨包机 功率 6.4 kW 1 

49 螺旋输送机 FS250，L=7m，功率 7 kW，20t/h 1 



50 电动给料机 NDS25，功率 1.5 kW 1 

51 布袋除尘器 DMC36   功率 3 kW 1 

52 罗茨风机 R100，功率 18.5kW 1 

53 余热锅炉 额定蒸发量 4.5 t/h 1 

 

四、污染防治措施和标准 

危险废物的厂内贮存需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

制标准》（GB18597-2001），其他固体废物的厂内贮存

应符合有关环保要求。 

本项目自产危废主要包括焚烧炉渣、飞灰、更换的

耐火材料、炉渣磁选出的废铁、机修产生的废油、废抹

布、废活性炭、废水处理站污泥等。炉渣磁选出的废铁

在本厂区内转炉炼钢装置利用；其他危废委托资质单位

处置。 

焚烧烟气经 SNCR+急冷喷淋+电除尘+干法脱酸+活

性硅吸附+袋式除尘+湿法洗涤+烟气再热处理后通过 50

米高烟囱排放，并安装在线监测装置，与环保部门联网。

废气排放执行上海市《危险废物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DB31/767-2013）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31/933-2015）标准。 



危险废物贮存过程中产生的少量有机废气采用活性

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 15 米高排气筒排放。废气排放执

行上海市《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1/933-2015）

的要求，臭气浓度达到《恶臭（异味）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1/1025-2016）标准。 

稳定器喷淋水、灰冷却机冷却水、空压机及冷干机

冷却水、空调冷却水用水、引风机冷却水、余热锅炉补

水、降温塔喷淋水、洗涤塔除雾器冲洗水均经循环水系

统处理后循环使用，仅洗涤塔和余热锅炉少量排污水，

排至宝钢中水厂，无废水外排。 

厂界噪声应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3 类标准。 

五、管理要求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危

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

《土壤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 

2、贮存和处置危险废物应当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

标准》（GB18597）、《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4）

和《危险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建设技术规范》（HJ/T176）



等相关环境保护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各类危废应分类分区

贮存，合理安排生产计划，避免危险废物过量堆积。 

3、落实危险废物经营的各项规章制度、操作规程、污染防

治措施和事故应急救援措施等。建立健全危险废物经营情况记

录簿，如实记载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处置情况。危险废物

经营情况记录簿应保存十年，每季度第一个月的 10 日前向市

固废管理中心报告上一季度经营活动情况。 

4、建立健全危险废物管理责任制和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

法定代表人为第一责任人，防止发生环境污染事故；设置监控部

门或者专（兼）职人员，负责检查、督促、落实本单位危险废物

的管理工作；选派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兼、专职人员对污染物排

放口进行管理，应责任明确。 

5、对本单位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和处置等工作人员和

管理人员，进行相关法律和专业技术、安全防护以及紧急处理等

知识的培训，并做记录；有关记录应当保存三年。 

6、按照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规定的经营方式、规模和类别

范围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处置经营活动，严格控制进厂危

险废物的类别和数量；未经审核同意，不得超量经营。 

7、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规范转移联单的填报，



按照联单填写的内容对危险废物核实验收。不得接收没有危险废

物转移联单的危险废物；未经市级管理部门许可，不得接收纸质

联单；不得将危险废物转移给没有处置或利用能力且没有危险废

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按照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的有关规定，保管

需存档的转移联单。 

8、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发性事件时，立即采取措施消除或

减轻对环境的危害，及时通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居

民，立即向市固废管理中心报告。 

9、严格控制有毒有害物质排放，制定、实施土壤和地

下水自行监测方案，并将排放情况与监测数据报所在地区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建立土壤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涉及拆除活

动的，将应急措施在内的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和备案表报所在

区生态环境、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10、根据现场技术审核情况，你公司还应按期完成下列

工作： 

（1）进一步完善危险废物经营情况记录簿，如实记载

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处置情况；做好废气处理情况记录，

做好各类原辅材料使用、处理药剂使用记录以及自产固废产

生及外送、自行利用处置情况记录； 



（2）继续跟踪和监测炉渣固废属性及组分特性，确保

自行烧结利用的炉渣符合冶金烧结用辅料要求，对不符合烧

结利用要求的炉渣，须单独收集后与飞灰一并委托资质单位

处置； 

（3）含油泥渣焚烧系统总入炉焚烧量（包括自产一般

固废、自产危废、外收危废）不得超过 2 万吨/年； 

（4）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接收、检测、配伍、工艺参

数和作业流程的监控和管理，加强设施设备巡检、维修，加

强污染物排放的自行监测和委托监测，防范环境风险，确保

各项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须    知 

在经营过程中，如果公司原经营条件发生变化，应按规定

程序办理相关手续。 

1、变更法人名称、法定代表人和住所的，应当自工商变更

登记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向我局申请办理危险废物经营许

可证变更手续。 

2、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改变危险废物经营方式、增加危险

类别、新建或改、扩建原有危险废物经营设施的、经营危险废

物超过原批准年经营规模 20％以上，应当按照原申请程序，重

新申请领取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3、终止从事收集、贮存、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应向

我局提出注销申请，并对经营设施、场所采取污染防治措施、

进行无害化处理，对未处置的危险废物作出妥善处理。 

4、污染物处理设施故障、检修、拆除、闲置的，按有关规

定进行报告。 

5、按照《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 行）》有关规定申请或

变更、延续、撤销排污许可证，并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规定排放

污染物。 

6、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如需继续从事危险废



物经营活动的，应当于有效期届满 30 个工作日前向我局提出

换证申请。 


